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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35    股票简称：中国天楹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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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海安县海安镇桥港路 89 号 

 

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2016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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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本次要约收购的

简要情况，本收购要约并未生效，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将刊登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投资者在做出是否预受要约的决定之前，应当仔细阅读

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并以此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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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释义”部分所定义的词

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一、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为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创投资”）

及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员

工持股计划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目的旨在进一步巩固实际

控制人的控股地位，加强对中国天楹的控制力，不以终止中国天楹上市地位为目

的。 

二、本次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151,000,000 股，占中国天楹总股本的 12.19%，

要约收购价格为 6.84 元/股。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收购人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 

（元/股） 

要约收购股份数

量（股） 

占被收购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乾创投资 流通股 6.84 136,413,743 11.01 

员工持股计划 流通股 6.84 14,586,257 1.18 

三、本次要约收购为收购人向中国天楹除严圣军、坤德投资之外的全体股东

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不以终止中国天楹上市地位为目的。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

署日，乾创投资持有 263,709,378 股中国天楹股份，占总股本的 21.29%，为上

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严圣军直接持有 93,901,228 股中国天楹股份，

与茅洪菊女士共同通过乾创投资和坤德投资间接持有 339,054,912 股中国天楹

的股份，合计持有中国天楹总股本的 34.95%。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和间接最多合计持有

中国天楹 47.14%的股份，中国天楹将不会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四、2016 年 9 月 21 日，乾创投资与平安创新签订《预先接受要约收购的

协议》，平安创新承诺在收购人对中国天楹股东发出要约收购后（以公告要约收

购报告书为准），将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中载明的期限内以其目前持有的中国天楹

150,739,692 股股份委托证券公司办理预受要约，并确保在要约收购期限内不撤

回其前述预受要约，以实现在要约收购期限完成后向收购人转让其所持全部或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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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要约收购相关规则所确定数额的中国天楹股份。 

五、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1,032,840,000 元，乾创投资的资金

来源为自有资金及对外借款，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的自筹资金和乾创

投资提供的无息借款。其中，乾创投资已与曹德标等 86 人签订《借款协议》，

拟向其提供借款总额不超过 6,100 万元，用于要约收购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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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内容 

一、被收购公司基本情况 

被收购公司名称：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国天楹 

股票代码：000035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被收购公司中国天楹股本结构如下： 

项目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26,956,140 34.4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811,601,602 65.53% 

三、股份总数 1,238,557,742 100.00% 

二、收购人的名称、住所、通讯地址 

（一）乾创投资 

收购人名称： 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海安县海安镇桥港路 89 号 

主要办公地址： 海安县海安镇桥港路 89 号 

成立时间： 2011 年 3 月 15 日 

营业期限： 2011 年 3 月 15 日至 2061 年 3 月 14 日 

法定代表人： 严圣军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68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21570383269C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联系电话： 0513-8068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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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员工持股计划 

收购人名称：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实际参与对象： 上市公司 134 名员工 

资金总额： 不超过 9,977 万元 

资金来源： 员工自筹资金及乾创投资提供无息借款 

管理人：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存续期： 不超过 60 个月 

股份锁定期： 36 个月 

三、收购人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 

1、2016 年 9 月 1 日，乾创投资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收购人向除严圣军、

坤德投资之外的全体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的决议。 

2016 年 9 月 21 日，乾创投资与平安创新签订了《预先接受要约收购的协

议》。 

2、2016 年 4 月 16 日，中国天楹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中国

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根据《中国

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员工持股计划将以二级市场购

买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并持有上市公司股票。2016 年 9 月 1 日，员工持

股计划持有人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要约收购方式收购中国天楹股票的决

议》。 

四、要约收购的目的 

乾创投资系中国天楹实际控制人严圣军先生和茅洪菊女士的全资控股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严圣军先生和茅洪菊女士直接及间接（通过乾创投资

和坤德投资）合计持有中国天楹 34.95%的股份。 

本次要约收购系中国天楹实际控制人长期看好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拟

通过进一步巩固控股地位，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上市公司为提高员工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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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设立员工持股计划，与乾创投资一同参与本次要

约收购。此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中国天楹上市地位为目的。 

五、收购人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收购计划外，收购人及其

关联方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以合法方式继续增持中国天楹股份的可能。 

六、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中国天楹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元/股）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流通股 6.84 151,000,000 12.19%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收购人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 

（元/股） 

要约收购股份数

量（股） 

占被收购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乾创投资 流通股 6.84 136,413,743 11.01 

员工持股计划 流通股 6.84 14,586,257 1.18 

要约期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不高于 151,000,000 股，则收购人按照

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股份；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

151,000,000 股时，收购人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计算公式如下：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

（151,000,000 股÷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余下股份解除临时

保管，不予收购。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

登记结算公司有关业务规则中零碎股处理方法处理。 

若中国天楹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至要约期限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收购价格或要约收购股份应根据

中国天楹股票的除权除息的方式进行同比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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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1,032,840,000 元。收购人将按照《上市

公司要约收购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要求在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后的

两个交易日内将不低于 206,568,000 元的履约保证金（占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

资金总额的 20%）存入登记结算公司指定银行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

保证金。实际控制人已就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进行了稳妥安排。收购期限

届满，实际控制人将按照中信证券根据登记结算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

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八、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 30 个自然日，即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公告之次一交易

日起 30 个自然日。 

在要约收购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在本

次 要 约 收 购 的 有 效 期 限 内 ， 投 资 者 可 以 在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zse.cn）上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

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九、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所 

（一）收购人财务顾问 

名称：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杨高南路 759 号 30 层 

联系人：于昊 

联系电话：（021）20655588 

传真：（021）20655566 

（二）收购人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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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6 号 SK 大厦 36-37 层 

联系人：王秀伟 

联系电话：0755-33256666 

传真：0755-33206888 

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期：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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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1、本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7 号——要约收购报告书》及相

关的法律、法规编制。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中国天楹拥有权益的情况。 

收购人承诺，截至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

持股情况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中国天楹拥有权益。 

3、收购人签署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

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4、本次要约收购为乾创投资联合员工持股计划向中国天楹除严圣军、坤德

投资之外的全体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目的是进一步增强对中国天楹的控制力。

收购人发出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中国天楹的上市地位为目的，本次要约收购后

中国天楹的股权分布将仍然具备《深交所上市规则》项下的上市条件。 

5、本次要约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

所聘请的财务顾问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报告书摘要中列载

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6、收购人保证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该保证承担连带法

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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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具有如下含义： 

中国天楹、上市公司 指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 指 乾创投资及员工持股计划 

乾创投资、公司、本公司 指 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严圣军先生、茅洪菊女士 

一致行动人、员工持股计划 指 中国天楹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直系亲属 指 本人的父母、配偶、子女 

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 
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 

本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

告书摘要 
指 

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次要约收购、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以要约价格向中国天楹除乾创投资、坤德投资

之外的全体股东进行的部分要约收购 

要约价格 指 本次要约收购项下的每股要约收购价格 

平安创新 指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坤德投资 指 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乾楹 指 南通乾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通天楹 指 南通天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交所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财务顾问、华金证券 指 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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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中伦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摘要中任何表格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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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收购人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基本信息 

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为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及员工持股计划。 

1、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 

收购人名称： 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海安县海安镇桥港路 89 号 

主要办公地址： 海安县海安镇桥港路 89 号 

成立时间： 2011 年 3 月 15 日 

营业期限： 2011 年 3 月 15 日至 2061 年 3 月 14 日 

法定代表人： 严圣军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68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21570383269C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联系电话： 0513-80685162 

2、员工持股计划 

收购人名称：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实际参与对象： 公司 134 名员工 

资金总额： 不超过 9,977 万元 

资金来源： 员工自筹资金及乾创投资提供无息借款 

管理人：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存续期： 不超过 60 个月 

股份锁定期： 36 个月 

 

二、收购人股权及控制情况 

（一）乾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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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乾创投资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摘要签署日，收购人的股权控制结构如下： 

 

2、乾创投资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严圣军、茅洪菊夫妻，二人共同拥有乾创

投资 100%股权。 

3、乾创投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乾创投资和中国天楹及其子公司外，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关联方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江苏天楹水务

发展有限公司 
2,200 

严 圣 军 持 股

81.82%、茅洪

菊持股 18.18% 

生活污水治理工程设计、施工、调试；照

明系统的设计、施工及服务 

2 

江苏天楹赛特

环保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 

江苏天楹水务

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 80.5%、茅

洪 菊 持 股

19.5% 

城市生活污水项目投资；现代农业项目；

实业投资；企业管理服务；受托从事资产

管理服务 

3 
江苏天楹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江苏天楹赛特

环保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75%、天楹水务

持股 25% 

污水处理设备的研发、制造、安装、调试；

新钻石材料、LED 衬体及钻石半导体、LED

照明及其电源、液晶电视、显示器及其电

源、其他相关电子数码科技产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节能项目设计、合同能源管

理 

4 

江苏佛来特机

电成套设备有

限公司 

2,000 

天楹集团持股

52%、茅洪菊持

股 48% 

电动工具、电子仪表、包装机、复膜机、

防腐机械、保温材料生产、销售；机电配

件批发、销售；工业燃料油（危险品外）

销售 

5 
海安天宝物业

有限公司 
50 

江苏天楹置业

有限公司持股
物业管理（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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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6 
海安曲塘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 
200 

江苏天楹水务

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 100% 

污水处理；污水处理设施的投资、建设、

运营、维护、管理 

7 
海安李堡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 
200 

江苏天楹水务

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 100% 

污水处理；污水处理设施的投资、建设、

运营、维护、管理 

8 

洪泽天楹污水

处理有限责任

公司 

1,680 

江苏天楹赛特

环保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85.12%、天楹

水 务 持 股

14.88% 

污水处理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

管理 

9 
江苏菱安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2,000 

江苏天楹赛特

环保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51% 

LED 照明产品、LED 驱动产品、电子数码

科技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经营本企

业自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

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

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10 
江苏天楹置业

有限公司 
800 

江苏天楹赛特

环保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100% 

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承接业务） 

11 

江苏鑫钻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 

1,000 

江苏天楹赛特

环保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51% 

人造钻石新材料及 LED 产品的生产（涉及

许可的凭许可证生产）、销售；人造钻石新

材料及 LED 技术的研发；经营本企业自产

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

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

务 

12 
江苏天楹节能

服务有限公司 
2,000 

江苏天楹赛特

环保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98%、南通坤厚

持股 2% 

节能产品研发、销售；普通机械设备、仪

器仪表的销售；节能技术服务；节能环保

工程的设计及施工；节能设备维护；合同

能源管理 

13 
上海赛日环境

保护有限公司 
25 万美元 

江苏天楹赛特

环保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

60%股权 

废水、固体废弃物、噪声、粉尘治理工程

的设计、施工、调试 

14 
江苏天勤投资

有限公司 
6,800 

严 圣 军 持 股

90%、茅洪菊持

股 10% 

实业投资（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15 
江苏天楹之光

光电科技有限
10,080 

江苏天勤投资

有限公司持股

光电科技的研究、开发；照明器具、电子

产品、机械设备、电气设备、仪表仪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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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85%、严圣军持

股 15% 

制造、销售；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

包（凭资质证书承接业务）；合同能源管理；

商务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

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原

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16 
深圳天楹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100 

江苏天楹赛特

环保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100% 

LED 照明产品、LED 驱动产品、电子数码

科技产品的研发、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17 

天楹（上海）

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 

3,000 

江苏天楹赛特

环保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98%、天楹集团

持股 2% 

从事光电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照明器

具、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电气设备、仪

表仪器的销售，照明工程施工，商务咨询

（除经纪），照明产品的技术检测、设计，

合同能源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18 
上海天栋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5,000 

江苏天楹之光

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持股 98%、

严圣军持股 2% 

计算机系统设计、网页设计，计算机网络

领域内的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计算机软

硬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系统）

及网络设备的研发，计算机网络设备的安

装与维护，计算机系统集成，设计、制作

各类广告，日用百货、通讯产品、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

全专用产品）、电子元器件、五金交电、机

械设备、装饰材料、塑料制品、汽车零配

件（除蓄电池）、数码产品的销售 

19 
南通坤德投资

有限公司 
3,378.75 

严 圣 军 持 股

90%、茅洪菊持

股 10% 

实业投资（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20 
香港楹展投资

有限公司 
1 万港元 

严 圣 军 持 股

100%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能源项目投资 

21 
南通坤厚商贸

有限公司 
500 

严圣军实际控

制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电子产品、家用电

器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对外控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对外控制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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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已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以及已

经持有的商业银行发行的可转换优先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乾创投资持有中国天楹股份 263,709,378

股，全部为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1.29%，其中 130,140,000

股已经设定质押，占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的 49.35%，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51%。 

实际控制人严圣军直接持有上市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 87,901,228 股，无限

售条件股份 6,000,000 股，合计 93,901,22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7.58%，

其中 93,900,000 股已经设定质押，占严圣军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的 99.99%，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7.58%；实际控制人严圣军和茅洪菊通过乾创投资、坤德投

资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339,054,912 股，全部为有条件限售股份，占总股本的

27.37%，其中 130,140,000 股已经设定质押，占实际控制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数的 30.06%，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51%。 

因此，实际控制人严圣军和茅洪菊合计持有股份数占中国天楹总股本的

34.95%，其中质押股份数量为 224,040,000 股，占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数

的 51.75%，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18.09%。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如下表所示： 

序号 员工姓名 持有数量（股） 种类 

1 陈刚 1,400 普通股 

2 王纬 400 普通股 

3 陈勇 700 普通股 

4 王健 4,600 普通股 

5 景步勤 5,000 普通股 

6 刘兰英 8,000 普通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市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未持有商业银行发行的可转换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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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购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概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乾创投资的主要业务 

收购人乾创投资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实业投资，员工持股计划系公司为提高员

工凝聚力、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设立的持股平台。 

（二）收购人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乾创投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乾创投资除持有中国天楹 21.29%的股权外，还

控制以下企业： 

序号 名称 权益比例 经营范围 

1 南通乾楹投资合伙企业 80%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能源项目投资 

2 南通天楹投资合伙企业 80%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能源项目投资 

3 南通德楹投资有限公司 100%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能源项目投资 

2、员工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员工持股计划除发出本次要约之外，未持有任何

公司股权。 

（三）乾创投资最近 3 年的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资产总额 1,007,733,193.31 568,117,351.40 318,449,656.19  

负债总额 664,214,930.33 252,252,777.78 29,199,991.70 

股东权益 343,518,262.98 315,864,573.62 289,249,664.49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总收入 - - - 

主营业务收入 - - - 

净利润 27,653,689.36 26,614,917.43 104,744,394.30 

资产负债率 65.91% 44.40% 9.17% 

净资产收益率 8.39% 8.80% 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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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购人关系及一致行动情况 

（一）收购人在股权、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陆平系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同时担任乾创投资的监事。除此之外乾创投

资与员工持股计划在股权、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 

（二）收购人之间的一致行动情况 

2016 年 9 月 1 日，乾创投资与员工持股计划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

乾创投资与员工持股计划作为一致行动人共同向中国天楹除严圣军、南通坤德投

资有限公司之外的全体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员工持股计划在应由其股东大会

决策的事项方面，按照乾创投资拟采取的表决意见进行表决。 

根据《中国天楹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包

括员工的自筹资金和乾创投资提供的无息借款。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 

（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

融资安排。” 

因此，乾创投资为员工持股计划提供无息借款，乾创投资与员工持股计划为

一致行动人。 

（三）收购人持有中国天楹股份锁定的情况 

乾创投资承诺，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内不转让通过本次要约收购

所取得的中国天楹股票。 

根据《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员工持股计划

购买股票的锁定期为 36 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买入中国天楹股票过户至员

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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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处罚和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收购人不属于《关于对违法

失信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被中国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市场禁入的相关机构和人员等责任主体。 

七、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乾创投资 

1、乾创投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位 身份证号码 国籍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地区的居留权 

严圣军 执行董事、总经理 32090219681127**** 中国 海安 无 

陆平 监事 32062119710728**** 中国 海安 无 

2、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接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上述人员不属于《关于对违法

失信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被中国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市场禁入的相关机构和人员等责任主体。 

（二）员工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八、收购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及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摘要日，收购人乾创投资、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拥有境内

外其他上市公司 5%及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摘要日，乾创投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不存在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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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及以上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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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要约收购目的 

一、收购人要约收购上市公司的目的 

乾创投资系中国天楹实际控制人严圣军先生和茅洪菊女士的全资控股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严圣军先生和茅洪菊女士直接及间接（通过乾创投

资和坤德投资）合计持有中国天楹 34.95%的股份。 

本次要约收购系中国天楹实际控制人长期看好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拟

通过进一步巩固控股地位，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上市公司为提高员工凝聚

力、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设立员工持股计划，与乾创投资一同参与本次要

约收购。此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中国天楹上市地位为目的。 

二、未来 12 个月股份增持或者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次要约收购外，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不排除

在未来 12 个月内以合法方式继续增持中国天楹股份的可能。上述增持将不以终

止中国天楹的上市地位为目的。若收购人后续拟增持中国天楹股份，将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收购人关于要约收购的决定 

1、2016 年 9 月 1 日，乾创投资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收购人向除严圣军、

坤德投资之外的全体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的决议。 

2016 年 9 月 21 日，乾创投资与平安创新签订了《预先接受要约收购的协

议》。 

2、2016 年 4 月 16 日，中国天楹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中国

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员工持

股计划以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并持有上市公司股票；2016

年 9 月 1 日，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要约收购方式收

购中国天楹股票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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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要约收购方案 

一、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中国天楹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元/股）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流通股 6.84 151,000,000 12.19%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收购人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 

（元/股） 

要约收购股份数

量（股） 

占被收购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乾创投资 流通股 6.84 136,413,743 11.01 

员工持股计划 流通股 6.84 14,586,257 1.18 

要约期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不高于 151,000,000 股，则收购人按照

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股份；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

151,000,000 股时，收购人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计算公式如下：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

（151,000,000 股÷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余下股份解除临时

保管，不予收购。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

登记结算公司有关业务规则中零碎股处理方法处理。 

若中国天楹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至要约期限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收购价格或要约收购股份应根据

中国天楹股票的除权除息的方式进行同比例调整。 

二、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 

（一）要约价格 

本次要约收购价格为每股 6.8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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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算基础 

要约报告书摘要公告前 6 个月内，收购人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存在买卖中

国天楹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日期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 

(股) 

成交价格或价

格区间（元） 
成交金额（元） 

徐建 

2016.3.7 买入 500 11.2 5,600.00  

2016.3.11 买入 500 10.70 5,350.00  

2016.3.25 买入 500 12.90 6,450.00  

2016.3.29 买入 500 12.30 6,150.00  

2016.4.19 买入 400 13.66 5,464.00  

2016.4.22 卖出 500 13.10 6,550.00  

2016.5.6 卖出 1,900 12.76 24,244.00  

吴凤佼 
2016.3.1 买入 200 10.85 2,170.00  

2016.4.7 卖出 800 13.74 10,992.00  

杨栋 

2016.3.9 买入 400 11.04 4,416.00  

2016.3.10 卖出 400 11.07 4,428.00  

2016.3.22 买入 800 12.26 9,808.00  

2016.3.25 卖出 800 12.98 10,384.00  

施新妹 2016.6.13 卖出 2,200 6.80 14,960.00  

陈勇 
2016.3.1 买入 100 10.60 1,060.00  

2016.7.13 卖出 100 7.44 744.00  

王健 

2016.3.18 买入 700 11.65 8,155.00  

2016.3.24 卖出 700 12.23 8,561.00  

2016.3.25 买入 500 13.25 6,625.00  

景步勤 2016.8.12 买入 5,000 6.65 33,250.00  

刘兰英 
2016.4.1 买入 500 13.35 6,675.00  

2016.4.1 卖出 500 13.34 6,670.00  

中国天楹股票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三十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

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 6.8302 元/股。本次设定的要约收购价格 6.84 元/股，高于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三十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符

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对要约收购价格的规定。 

若中国天楹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至要约期限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收购价格或要约收购股份应根据

中国天楹股票的除权除息的方式进行同比例调整。 



26 
 

三、收购资金总额、资金来源及资金保证、其他支付安排及支付

方式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1,032,840,000 元。本次要约收购资金来

源于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包括员工的自筹资金和乾创

投资提供的无息借款。收购人将按照《上市公司要约收购业务指引（2016 年修

订）》的要求在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后的两个交易日内将不低于

206,568,000 元的履约保证金（占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 20%）存入

登记结算公司指定银行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实际控制人已就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进行了稳妥安排。收购期限届满，

实际控制人将按照中信证券根据登记结算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四、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 30 个自然日，即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公告之次一交易

日起 30 个自然日。 

在要约收购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在本

次 要 约 收 购 的 有 效 期 限 内 ， 投 资 者 可 以 在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zse.cn）上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

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五、要约收购的约定条件 

本次要约收购为收购人向中国天楹除严圣军、坤德投资之外的全体股东发出

的部分要约收购。 

2016 年 9 月 21 日，乾创投资与平安创新签订《预先接受要约收购的协议》，

平安创新承诺在收购人发出要约收购后（以收购人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为准），

将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中载明的期限内以其目前持有的持有中国天楹



27 
 

150,739,692 股的股份有效申报预受要约，并确保在要约收购期限内不撤回该等

预受要约，以实现在要约收购期限完成后向收购人转让其所持全部或按照要约收

购相关规则所确定数额的中国天楹股份。 

除此之外，本次要约收购无其他约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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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专业机构的意见 

一、参与本次收购的专业机构名称 

收购人财务顾问：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杨高南路 759 号 30 层 

联系人：于昊 

联系电话：（021）20655588 

传真：（021）20655566 

收购人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6 号 SK 大厦 36-37 层 

联系人：王秀伟 

联系电话：0755-33256666 

传真：0755-33206888 

二、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具体情况 

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三、收购人所聘请的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华金证券已经书面同意本报告书摘要援引其所

出具的财务顾问报告中的内容。 

华金证券在其财务顾问报告中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如下：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行为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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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收购人具备要约收购的主体资格，收购人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

收购人已就本次收购所需资金做出妥善安排，有能力按照本次收购要约所列条件

实施要约收购义务；本次设定的要约收购价格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的相关规定。 

四、收购人所聘请的律师发表的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法律顾问，中伦已经书面同意本报告书摘要援引其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中的内容。在其法律意见书中，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表如下结

论性意见： 

本所认为，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编制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收购人本次发出要约收

购报告书摘要及后续实施的要约收购行为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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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报告书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 

严圣军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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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天楹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关于《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 

严圣军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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